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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立法會福利事務委員會 

就討論「施虐者輔導先導計劃」 

(2008 年 6月 12日) 

  近年政府不斷投入新的服務改善家暴問題，然而家暴個案數字於近年不跌反升，政府於零

六年開始施虐者輔導計劃，至今結束。由於現時兩個施虐者輔導先導計劃尚未能提交具體及確實數

據，本會在此謹就社會福利署提交文件 CB(2)2198/07-08(01)作出回應。 
 
家暴定義問題 
 兩個輔導計劃都包括了對家暴問題的認識，由於沒有具體及詳細提交小組內容，本會不能細的

提交回應。然而按本會與不同非政府機構、社署綜合家庭服務中心、保護家及兒童服務課、社會保

障辦事處等部門合作或交流的經驗所得，各政府部門及非政府機構對家庭暴力均沒有清晰及一致的

定義。當中尤其以非體暴力的情況，各部門的矛盾及不一致情況更為嚴重。婚內強姦、精神虐待、

禁錮、遺棄及忽略等問題應定義為家暴、家庭糾紛、夫婦溝通問題？各部門沒一致及清晰界定，令

本會十分質疑在家福會及社署推行的計劃裏，是如何向受輔導者講解家暴的定義，及讓他們解家的

各種形式。 
 
小組內容偏向認知層面 
 按本會觀察文件 CB(2)2198/07-08(01) 附錄一的計劃內容所得，社署推行的計劃內容偏重認知

層面的教育。如讓受輔導者了解家暴形式、影響，了解個人背、價值觀、認識不同情緒及控制方法、

化解衝突及改善關係技巧等等。大部份內容都偏向認知層面，然而很多時候家暴問題卻不只是認知

層面的問題，而是由一些根深柢固的傳統思想及價值觀造成。雖然小組內容有涉及了解個人價值觀

的部份，然而就變個人價值觀的針對性輔導內容卻十分缺乏。 
 
 本會認同施虐者需要在認知層面上了解家暴的問題，然而傳統男尊女卑的思想文化、兩性不平

等的社會現況大大的影響了他們施虐的情況。尤其在家庭關係中，女性多負責照顧家庭，在這種無

償的工作下，男性主導了家庭經濟，令女性處於不利位置。雖然不少男士都理解不應以暴力處理問

題，就施虐者的情況而言，不少都是只有對家人使用暴力，這就突顯了男女不平等於家庭中出現的

情況。小組偏重在認知層面認識家暴問題，但對如何扭轉施虐者的男女不平等思想的部份則較少處

理，令本會十分質疑施虐者會否長遠改善施暴的情況。家福會於計劃推行結果部份表示施虐者於跟

進期過後便故態復萌，而社署的計劃中，簽保令小組及感化令小組兩組組員對伴侶施以暴力行為的

情況更沒有轉變，情況令人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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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成疑 
 按家福會的計劃推行結果中反映出受虐伴侶及施虐者給予對改善暴力行為的評分中，受虐者的

評分遠較施虐者為低。而且施虐者在跟進期後，會故態復萌。社署的男士成長小組中亦指出在簽保

令的一組施虐者當中，向伴侶施以暴力行為的情況沒有轉變，而感化令小組，更只有提高了對婚姻

的滿意度，對改善他們施以暴力的情況沒有任何改善。在家暴的循環當中，施暴者的使用暴力情況

並非單一次，而是隨著時間日漸增加次數及施虐程度，就兩個計劃的成效顯示，令本會十分擔心計

劃的目的是否達到。 
 
 就以上各項觀察總結，本會有以下建議： 
1. 清晰定義家庭暴力 
目前各非政府機構及政府部門對家庭暴力定義不一致。若連服務提供者都未能清晰家庭暴力，

更遑論讓服務使用者理解家庭暴力。故本會建議政府及非政府機構必需先一致介定家庭暴力，

再向服務使用者提供服務。 
 
2. 配合價值觀改變 
要改變施虐者的施虐情況並不能單單停留在認知上的轉變，如未能改變其價值觀，對長遠改善

施虐者行為將沒任何幫助，本會建議在施虐者輔導計劃內容加重值觀的重塑內容，並以社工提

供個人輔導配合，鞏固成效。 
 
3. 推行公眾教育 
目前除了正受簽保令管制或受感化令管制的施虐者，社署或福利機構已知的個案外，社會上仍

潛藏不少家暴個案。目前施虐者輔導計劃並不是強制性推行計劃，不少施虐者在施行暴力後無

受公眾教育，亦不明白接受輔導的重要性。對非已知個案，更需供協助服務，以減少家暴的發

生。政府除了對已知個案推行服務外，更需大力推廣服務，不應只將家暴的服務集中在受害人

身上，令人感到只有受虐婦女需「接受服務」，淡化了施虐者的問題及需要。 
 
4. 作為非監禁刑罰之附加條件 
目前大部份家暴案件都被判處簽保令，按本會經驗所得，被判處簽保令的施虐者一般會誤以為

「使用暴力也不會有太大影響」，既不會判處監禁，亦無需負上責任。簽保令未能有效地令施

虐者認清施虐行為的嚴重性，也未能認清施虐是不恰當的行為。 
本會建議施法部門考慮將參與施虐者輔導計劃作為判刑的附加條件，在判處簽保令或感化令同

時，要求施虐者必需參與施虐者輔導計劃。 


